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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文锦路南段项目海口文锦路南段项目

迟迟不开工迟迟不开工
市政管理局：涉及征地拆迁

工作，正在积极沟通协商

本报讯“文锦路北段早已通车了，但南段
一直没有动工的迹象。”近日，家住海口秀英区
海一方小区业主李女士向记者反映，因为文锦
路南端未开通，他们出行需从建筑工地中绕
出，十分不便。

3月20日，记者现场走访发现，文锦路南
段未通车，路中央立着一个标识牌，上面写着

“文锦路南段项目 施工重地 闲人免进”，但现
场无施工迹象。文锦路上一家商铺老板告诉
记者，该路南段已停工好几年了。

“我们小区二期和三期还在建设，为了大
家的安全起见，靠近施工区域的临时道路被封
堵了，但有不少住户从建筑工地上绕行，存在
安全隐患。”海一方小区一期业主王先生表示，
他们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但问题迟迟没有得
到解决。

随后，海口市政管理局工作人员回复称，文
锦路南段项目原为海口市丘海大道等21条道
路PPP项目子项目之一，北起秀华路，南至向荣
路，道路全长约514米，规划红线宽30米。建
设内容包括交通工程、道路工程、排水工程、照
明工程及道路绿化工程等。“项目之所以还未动
工建设，主要是该项目包体量较大，涉及的协调
工作较为复杂，同时该项目也涉及大量征地拆
迁工作。为进一步完善项目建设，我们也正在
积极地沟通协商当中，力争早日达成协议。”该
工作人员介绍。 记者 符小霞 文/图

2019年12月，崖州分局南滨派出所先后
接到王女士、赖先生等多名群众报案称，王女士
位于崖州区某小区的10套住房和2套门市房
均被某开发商李某志撬开门锁，随后以每套
30-40万元的价格销售给赖先生等人，造成王
女士数百万元损失。王女士现因房产权属问题
与赖先生等人争执不休，李某志则不知去向。
接报后，该分局迅速安排刑警大队介入调查，很
快查清李某志一房两卖、涉嫌诈骗的犯罪事实，
并依法对李某志展开网上追逃。

疫情发生后，崖州分局在积极开展疫情防
控工作的同时，丝毫不错过摸排和抓捕在逃人
员的最佳时机，要求刑警大队大队长尹成锋带
领精干力量力争尽快破案。尹成锋一方面对该
案案情继续梳理分析，另一方面积极与李某志

户籍地警方开展警务协作，密切关注犯罪嫌疑
人行踪。3月9日14时许，李某志最终在哈尔
滨落网。

之后，刑警大队教导员王忠和民警赵增哲、
薛日荣等人准备将李某志押送回琼。押送期
间，侦查人员在克服防疫期间出行、食宿等困难
办理交接手续后，又得知李某志曾与他人产生
债务纠纷，分别被2座城市的法院限制消费无
法购买机票。侦查人员结合防疫实际情况，积
极与机场公安、航空公司多方沟通，最终于3月
12日凌晨2时许将嫌疑人顺利押回三亚。

经查，犯罪嫌疑人李某志作为某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10年年初在崖州
区开发某小区（小产权房、无产权证）。后因资
金紧张，李某志向小额贷款公司申请借期3年、

500余万元的借款，3年期满后应还本息共计
1100余万元。此后，李某志无力偿还该借款，
便求助王女士代还，双方签订协议，李某志将其
开发的某小区20套住房和4套门市房折抵王
女士1100余万元的代还款。2018年至2019
年，李某志趁王女士未在海南之机，伙同小区工
作人员刘某利,将王女士位于该小区中的10套
住宅和2套门市房的门锁撬开并换锁，以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名义将上述被撬房产出售
给赖先生等多名群众，非法获利480余万元，用
来偿还其他债务。3月16日，崖州警方将犯罪
嫌疑人刘某利抓获。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2条的规定，三亚市
公安局崖州分局依法对李某志、刘某利刑事拘
留。目前，案件正进一步办理中。

“电动车小区内被偷，物业不肯赔”
海口逸海楼小区物业：没收停车费,不予赔偿

“真没想到，小偷进入小区连偷
2辆电动车，保安都没发现。”家住
海口丘海一横路逸海楼小区的曾先
生透露，1月4日，他将电动车停放
在小区电动车停车位上，并上了
锁。结果第二天下楼取车时发现，
车不见了。曾先生第一时间找到小
区保安询问，保安表示不清楚，电动
车不归他管。更让曾先生气愤的
是，小区监控显示，4日凌晨4时许，
小偷骑着电动车大摇大摆地进入小
区，保安并未要求其登记。小偷在
小区内撬开2辆电动车车锁，而后
往返2次将2辆电动车骑出小区，
整个作案过程持续近一个小时，而
保安对此一无所觉。

曾先生认为他的电动车在小区

内被盗，是物业管理不善，物业应当
赔偿他的损失。该小区物业则表
示，他们并未收取电动车管理费，因
此曾先生的电动车丢失不属于物业
的责任，不予赔偿。

无独有偶，3月14日晚，陈女
士将电动车停放在大同路西湖商业
广场楼下充电时，车座被撬开，电池
被盗走。事发后，陈女士找到物业
管理处讨要说法，工作人员表示，物
业没有收取停车费，不对此负责。

“电动车停放的位置离保安亭只有
五六米，小偷在保安眼皮底下偷走
电池，物业难道不应该给个说法
吗？既然收取了物业管理费，物业
就应该对小区业主的人身、财物安
全负责。”陈女士说道。

擅自撬锁擅自撬锁
卖掉他人卖掉他人1212套房套房

所得480余万元用来还债；2人被三亚警方抓获

本报讯 近日，三亚市公安局崖州
分局刑警大队在防疫期间成功破获系
列诈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2名，涉案
资金480余万元，查封房产1套。
记者 畅凯 通讯员 白瑛奇 沈物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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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在小区内被盗，物业不予赔偿

海南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严国
力告诉记者，在我国现行的物业管理
体制下，物业对此一般不承担赔偿责
任。但也有例外，这取决于物业服务
合同中有没有相关约定。如果合同
中约定物业公司保管机动车的义务，
那么机动车丢失了物业公司应该承
担相应赔偿责任。另外，如果有证据
证明财物被盗是物业公司的重大过
失造成的，物业应承担赔偿责任。例
如物业看管人员擅离职守，导致外人
能够轻易进出小区内。

严律师提醒道，如果需要物业

对人身、财产安全负责，业主需要在
签署物业服务合同时注明，或是单
独签订一份专属特约服务合同，同
时承担专属保安的工资、保险等。

严律师介绍，物业管理费是对
小区内的房屋公共建筑及其设备、
公用设施、绿化、卫生、交通、治安
和环境等项目进行日常维护、修
缮、整治，及为业主提供与生活相
关服务而收取的费用。物业费中
所包含的管理车辆服务只限于车
辆的摆放和进出，不包括业主的个
人财物安全。

若可证明物业看管人员擅离职守，可要求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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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电动车在小区内被盗的事
情时有发生，物业公司是否需要对此承
担责任，什么情况下需要赔偿业主的损
失，业主又该如何保障个人财产安全
呢？ 记者 符小霞 文/图

陈女士电动车电池被偷陈女士电动车电池被偷


